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台人社发〔2017〕85号

关于做好外地调入专业技术资格审定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有关部门和单位：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努力营造人才生态优良环境，促进流动专业技术人员的快速成长，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做好流动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资格外地调入审定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流动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认定问题

1．从外省、市地正式调入本市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其在外省、市地取得的职称（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的除外）均须认定。

认定所需材料：中、初级职称需填报《调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审定表》一式3份、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套（包括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规定权限人事行政部门印发的原专业技术资格名单公布文件、调动的相关证明、缴纳的社保证明、档案调入证明、劳动合同等）；高级职称认定还需提供《浙江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信息表》1份。

2．市外柔性流动到本市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其在市外取得的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的除外）可按实际需要认定。

认定所需材料：《社会流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审定表》一式3份、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套（包括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规定权限人事行政部门印发的原专业技术资格名单公布文件、在台工作的劳动合同和现所属社保部门出具的养老保险缴费记录证明等）。

3．本市柔性流动到市外工作（档案未转出）的专业技术人员，如回台工作后，其在市外取得的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的除外）可按实际需要认定。

认定所需材料：《社会流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审定表》一式3份、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套（包括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规定权限人事行政部门印发的原专业技术资格名单公布文件、在市外工作期间的劳动合同和原所属社保部门出具的1年以上养老保险缴费记录证明、本地社保证明等）。

4．认定权限及职责分工：初级职称认定由各县（市、区）人力社保局（职改办）负责；中级职称认定由市人力社保局（职改办）统一负责；高级职称认定由市职改办审核后报省人力社保厅审定。

二、流动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问题

5．市外柔性流动到本市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审时须在台工作满一年。申报时按照评审权限和《台州市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向各级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申报参加评审（事业单位身份的人员按身份隶属关系确定）。

三、其他事项及要求

6．流动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根据劳动关系按属地管理原则，高级职称认定按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定执行。

对流动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的调入审定材料不齐或不符合当时台州的评审条件的，不予确认，但可提交到相应评审委员会进行重新评审确认。

7．对流动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的调入审定材料基本符合当时台州的评审条件的，且是由于通过当地考试取得的资格相应的按正常评审年限增加一年认定（专业不符的不予认定）。

8、对流动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的调入审定材料基本符合当时台州的评审条件的，且是通过评审权限下放（含自主评价），取得的资格，按正常手续办理认定。 

9．在本市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社会流动人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未经本市确认，不得申报评审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其中，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调入人员，未经本市确认，不予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8月28日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7年8月28日印发 
附件1
调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审定表
	姓  名
	 
	性别
	 
	民  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原工作单位及从事何专业技术工作
	 

	最高学历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原专业技

术资格名

称及批准

时    间
	 
	评审

组织

名称
	 
	原审批单位、

文 号
	 

	现工作单位及从事何专业技术工作
	 
	调入时间

及原因
	 

	试

用

期

内

述

职
	 
 
 
 
 
（注：本栏不够可另附页）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

单位

呈报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人力社保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

力社保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人

力社

保厅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浙江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信息表

	身份证号码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主管部门
	
	在职状态
	1.在职在聘 2.在职未聘  3.离退休   4.其他

	最高学历
	1.研究生 2.研究生班 3.大学本科 4.大学普通班  5.大学专科   6.中专  7.高中及以下
	最高学位
	1.博士     2.硕士

3.学士     4.第二学士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从事专业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所属系列
	

	取得方式
	1.评审     2.考评结合    3.认定
	取得时间
	年    月    日

	评审组织
	
	公布文号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审核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市）人事部门或设区市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市人事部门或省级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年    月    日

	证书用照片

（免冠白底2寸彩色照片1张，照片背面须用圆珠笔或铅笔写上姓名和身份证号）
	（照片右上角贴在该处）

	
	


注：1、填表前请先阅填表说明。2、可选择栏请在所选代码上打“√”。

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3
社会流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审定表

	姓

名
	现  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曾用名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体状况
	

	最高

学历
	毕（肄、结）

业 时 间
	学    校
	专业
	学制
	学位

	
	
	
	
	
	

	参加工作时间
	
	原工作单位及从事

何专业技术工作
	

	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名称及批准时间
	
	评审组织名称
	
	资格审批机关
	

	
	
	
	
	
	

	现工作单位及从

事专业技术工作
	
	流动时间和理由
	
	档案

存放机构
	

	所在单位呈报

理由和意见
	                                                          公章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人力社保部门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社保部门

审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市人力社保部门，一份本人存档，一份呈报单位。

2、本表上报时，须附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职称公布文件和调动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 
注：1、本表一式3份，一份存省（市）人力社保部门，一份存本人档案，一份呈报单位。


    2、本表上报时，须附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及公布文件。


    3、本表上报时，同时填写《浙江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信息表》，提供近期免冠白底二寸彩色照片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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